
转学工作流程：

学校同意后，向拟转入学校发

函联系

经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后，学

校进行公示

省教育厅确认转学理由正当，

书面回复认可意见于两校

转入省教育厅同意后，函复转出

地省教育厅，同时抄送两校

教务处通知所在二级学院通知学生办理离校手续

学生凭办理完的离校通知单向教务科领取转学证明

离校

本省范围内转学 跨省、市转学

经拟转入院校审核同意转入

后，学校进行公示

每学期结束前 1-2 周，转出学校向省教

育厅学生处提交转学备案（省教育厅于

寒暑假期间将备案结果反馈学校）

学生本人经所在学院向学校教务处递交书面转学申请（附录检表、在校成绩

单、在校期间表现鉴定及相关证明材料），二级学院对转学原因予以证明

教务处进行初审并送教务处处长审批

教学副院长审批

转入学校再向省教育厅提交转学

备案

转入院校向省教育厅行文备

案



教育厅备案材料：

1、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备案表

2、学生转学申请书；

3、学生在校期间表现鉴定（加盖学院或系章）；

4、学生在校期间成绩单（加盖教务处章）；

5、学生录取花名册（加盖招生部门章）；

6、拟转入学校同一生源地录取花名册（加盖招生部门章）；

7、拟转入学校集体研究会议纪要（加盖学校公章）；

8、校长签署的接收函；

9、转入、转出学校公示（提供学校公示截图，公示时间不低于 5 个工作日，加盖学校公章）

和公示无异议的说明（加盖学校公章）。

10、 相关证明材料

1） 因患病转学的，出具学校指定的三级甲等以上医院的病历、诊断证明及相关检查资

料（加盖医院疾病证明专用章）；

2） 因有重大特殊困难、特别需要转学的，出具特殊困难、特别需要证明材料(加盖证明

单位章)；


